行政管理专业
1、 专业定位
适应新时代广东省“一核一带一区”战略发展要求，对接湛江市副省域中心城市发展需要，坚持学校“师范性、教学型、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发挥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综合优势，着重突出人才培养的“宽口径、厚基础”特征，并围绕地方治理与公共政策两大专业特色方向，构建以地方治理、应急管理和渔政管理与渔业政策为培养特色的课程体系，培养扎根粤西，立足广东，服务全国的“懂经济、通法律、精管理”、“负责任、强能力、善创新”的复合型、应用型行政管理人才。

2、 培养目标
行政管理专业适应国家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和广东省地方社会发展新需要，坚持学校“师范性、教学型、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培养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现代公共精神，掌握行政管理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丰厚的人文、科学与艺术素养和较强的行政管理实践与创新创业能力，能在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从事管理、策划、组织和协调等综合性业务工作以及科研工作的“懂经济、通法律、精管理”、“负责任、强能力、善创新”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预期达成的培养目标：
1. 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知识，具备坚定的政治理想，热爱祖国和人民，具有较强的社会主义事业心和责任感；
2. 系统掌握行政管理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了解行政管理学科发展动态和理论前沿，具备厚实的学科专业基础、丰富的人文、科学与艺术素养，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具有现代公共精神和批判思维；
3. 熟悉现代公共行政管理技术与方法，熟练掌握社会调查分析、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操作技术等基本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获取、更新和应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
4. 熟悉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制度，了解社情民意，具有敏锐的前瞻意识和问题意识，具备领导决策、组织协调、沟通交流、政策分析、信息收集处理、语言表达与写作等基本职业能力，扎根粤西，立足广东，服务全国；
5. 具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和终生学习意识，富有团队合作精神，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3、 培养规格
行政管理专业的标准学制为4年，修业年限可以为3-7年。在4年内难以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任务，在未达到退学处理的情况下，允许延长3年。
最低毕业学分为150学分，达到专业毕业要求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通过行政管理专业本科阶段学习，毕业生应达到如下的毕业要求：
1. 思想政治品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情怀，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备强烈的社会主义事业心和责任感；
2. 人文科学素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审美情趣和无私的社会情怀，具备公共精神、法治精神、科学精神和理性批判思维；
3. 身体心理素质：具有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形成健全的心理、健康的体魄和坚韧的意志品质，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4. 学科专业素养：掌握行政管理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了解本学科专业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具有较高的学科专业素养和政策认知水平；
5. 专业基本能力：具备学科思维和专业能力，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熟悉现代公共行政管理技术与方法，掌握领导决策、组织协调、沟通交流、管理服务、应急管理、团队协作、信息处理、社会调查研究等方面的系统知识和基本能力；
6. 学习创新能力：具备良好的计算机应用能力，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熟悉数据收集、处理和统计分析的专业方法，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性运用专业知识的创新能力；
7. 职业技术能力：熟悉行业或领域的技术标准、政策、法律和法规，了解行业或领域的特点、发展现状和趋势，具备较强的领导决策、组织协调、沟通交流、语言表达和写作以及现代化信息技术运用能力；
8. 社会服务能力：熟悉我国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制度，掌握现代公共行政的理论和方法，熟悉广东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与趋势，在地方治理和公共政策服务等领域具有深刻的认知和参与能力。
9. 专业外语能力：掌握基本的外语能力，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4、 课程体系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公共管理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关于课程体系的相关以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中关于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设定的相关规定，行政管理系按照“平台-模块-课程群”的结构化体系重构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即构建公共课程、通识教育课程、学科专业课程、综合实践课程四个平台，每个平台分设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等若干模块，每个模块中可包括若干课程群。同时，为突出专业的培养特色和提高学生培养的质量，本专业设置地方治理和公共政策2个专业方向模块供学生自主选择，每个方向提供46门专业选修课程供学生选择学习。
行政管理专业的主干学科为公共管理和政治学，核心课程主要有政治学原理、管理学原理、行政管理学、法学概论、社会学概论、公共经济学、公共政策学、行政组织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伦理学、经济学原理、高等数学、办公自动化。

5、 师资队伍
行政管理专业现有专任教师10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5人。专任教师都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6人，占全体教师60%。教师的学科背景主要有政治学、法学、公共管理学和经济学。近五年来，行政管理专业教师共承担省部级以上项目19项，地厅级项目9项；发表与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67篇，其中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11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篇；主编或参编著作6部。发表代表性论文30余篇，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3项，市厅级科研项目4项。多位专业教师有国内外访学经历，其中2名教师到国内高校访学进修，1名教师有国外访学1年以上经历。
 
6、 教学条件
采用院内跨系共建，整合教学资源，行政管理系与社会工作系、人力资源管理系合作共建了2个专业教学实验室，总面积240㎡左右，配备的教学实验设备总价值约65万元。通过开展“系地合作、系企合作、系社合作”，成功与湛江市供销合作社、湛江市民政局、湛江尚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深圳市龙岗区彩虹社工服务中等10余个政府机关、企业和社会组织建立了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